
 

本府受理都審案捐贈樓地板或代金作業流程圖 

 

附件 2 附 件 2

本 府受理都審案捐贈樓地板或代金作業流程圖

申請 單位檢具
完整 圖誽

（一）都發局受理及檢
視 申請資料

檢視是否
備 妥相關

文件

30 - 60 日 是

商 會議

否 ，
函請 申請單位補正

* 註1
（三） 提報 市有瞀產供需整合 會議審杳

同步 辦理樓地板或
代金 回饋價值估箅
程序180 日

（ 四）都審掛件

幹事會

全 員委員會

申請 單位檢送
至少 3家鑑價報告書

30日女
邀集 估價相關 專家學者
召開 佔價審查 會議

30日。
，修正後代金估價文件掛件，

回饋 價值S、P參數值
提 會決定

捐贈 樓地板案件
受 贈單位就捐贈計畫相關 細
節 簽府同意 並函告都發局後
都 發局始得辦理核定作業

捐贈 代金 案件 ：
都 發局應將代金金額納入 都
審案報告書內簽府同意核定

核 定 * 註1. 捐贈樓地板案件應由受贈單位提報，
捐贈 代 金案件 由都發 局提 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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